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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3

年 3 月 15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、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，会议于

2013年 3月 27日下午 3：00在深圳市南山区沙河商城七楼本公司会

议室召开。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名，会议由公

司董事长杨建达先生主持，公司监事、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。会议的

召集、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《2012

年年度报告正文》及《2012年年度报告摘要》的议案； 

二、以 9 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2年

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预案； 

按照《公司法》规定，进行利润分配应以母公司为主体，公司

2012 年利润分配依据母公司的可分配利润。2012 年度公司之合并及

母公司可分配利润情况如下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人民币元 

项    目 公司合并 母公司 

2012年年初可分配利润 200,019,559.34 195,155,891.17 

2012年净利润 27,962,237.31 16,420,588.92 



分配 2011年度股利 (4,034,103.74) (4,034,103.74) 

计提 2011年度任意盈余公积 (19,962,009.06) (19,962,009.06) 

2012年末可分配利润 203,985,683.85 187,580,367.29 

 

根据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，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

需求，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： 

1、按照母公司净利润的 10%计提法定公积金; 

2、按照母公司净利润的 40%计提任意公积金; 

3、以 2012年度末总股本(201,705,187股)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

每 10股派 0.25元(含税)现金股息； 

4、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下一年。 
 

2012年度公司可分配利润分配情况如下: 

单位:人民币元 

项    目 母公司 

当年可分配利润 187,580,367.29 

计提法定公积金 (1,642,058.89) 

计提任意盈余公积 (6,568,235.56) 

分配 2012年度现金股利 (5,042,629.68) 

留转以后年度分配利润 174,327,443.16 

 

公司过去三年现金分红情况: 

单位:人民币元 

分红年度 
现 金 分 红 金 额

(含税) 

分红年度合并报

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
占合并报表中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

2012年 5,042,629.68 27,962,237.31 18.03% 

2011年 4,034,103.74 57,278,218.88 7.04% 

2010年 7,059,667.87 76,044,391.36 9.28% 



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

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(%) 
30.01% 

 

三、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《内部

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的议案； 

四、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《独立

董事述职报告》的议案； 

五、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《聘请公司

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》的议案； 

因工作需要，同意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，聘期一年，报酬为人民币 38万元。 

六、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《聘请公司

2013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》的议案； 

因工作需要，同意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公司 201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，聘期一年，报酬为人民币 16万元。 

七、以 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

2013-2014 年度拟向深业沙河集团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； 

根据公司战略规划、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，为满足业务发展资金

需求，公司 2013-2014年度拟向深业沙河集团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

9亿元的借款额度(含已发生的人民币 4亿元)，借款利率上浮不超过

同期金融机构利率的 10%。 

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杨建达、陈勇、黄一格、董方回

避了表决。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



见。具体情况详见《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-2014年度借款关联

交易公告》。 

八、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

2013-2014 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； 

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-2014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合计提

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的借款担保(含已担保金额人民币 0.5 亿

元)。具体情况详见《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-2014 年度拟向控

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》。 

九、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

2013-2014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的议案； 

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实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

总额累计为人民币 2.4亿元，占本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1%。为

支持控股子公司的发展，保证其资金需要，同时为履行股东职责，沙

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-2014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

累计额度人民币 9亿元(含已提供的人民币 2.4亿元)。具体情况详见

《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-2014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

资助的公告》。 

十、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公司

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的议案； 

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12 年度财务

报表进行了审计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的公司信

息披露编报规则(第 19号)-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和深圳证券

交易所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》的规



定精神，就公司关于以前年度财务报表存在重要会计差错进行了更

正，并出具了《关于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

说明》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公司做出的财务信息更正，是对公司实际经营

状况的客观反映，公司的会计核算更为真实和客观，有利于提高公司

的会计信息质量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《企业会计制度》的规定。  

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出具的《关于沙

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》请登陆巨潮资讯

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 查阅。 

十一、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内审

部门提交的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》的议案。 

公司内审部门--风险管理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： 

一方面，存在客观原因造成前期会计差错。会计核算要求在工程

竣工时预提剩余成本，而此时工程结算尚未进行，会计部门根据预算

部门提供的预结算清单预提剩余成本，这必然会导致预提成本差异。

2012年世纪假日广场项目主体结算完毕，因此该项差异在 2012年度

体现出来；税务部门对土地增值税清算及企业所得税清算政策不明

晰，地方税务局执行国家法规政策的标准不统一，造成差异。 

另一方面，财务部门应加强信息沟通，根据工程结算的最新进展，

每年对原会计估计进行重新调整；应及时了解税务相关政策的变化，

对财务影响及时作出判断，对会计核算及时进行调整，这样能使会计

报表更加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

十二、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召开公司

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。 

公司决定于 2013年 4月 23日（周二）上午 10：00 时在深圳市

南山区沙河商城七楼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。会议主

要审议以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公司《2012年年度报告正文》及《2012年年度报告摘要》

的议案； 

2、审议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预案； 

3、审议公司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。 

4、审议公司《聘请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》的议案； 

5、审议公司《聘请公司 201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》的议案； 

6、审议公司 2013-2014 年度拟向深业沙河集团公司申请借款额

度的议案； 

7、审议公司 2013-2014 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

案； 

8、审议公司 2013-2014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的议

案； 

特此公告 

 

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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